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2016 年 6 月 22 日，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永清环能投资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该事项已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因保荐机构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没有及时审批完毕而导致核查意见未同步披露，

现将保荐机构意见补充披露。）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环保”、“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永清环保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

清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参股子公司北京永清环能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永清”）40%股权转让给永清集团，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246.244

万元。 

2016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北京永清环能投资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出具

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

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永清集团目前持有公司 405,693,7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4%，为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永清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一路 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68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正军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

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永清集团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刘正军 3,136.32 99 

刘临风 31.68 1 

合计 3,168 100 

（三）永清集团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323,064.61 万元、

净资产 101,048.35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为 0，净利润 20,884.19 万元。（此

数据为非合并财务数据）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2016 年以来永清集团与永清环保累积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 7.5万元，主要为永清集团租赁本公司办公区所产生。 

三、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永清环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839.35万元 

营业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1、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国英园 1号楼 14层 1402室 

（二）股权结构及主要财务情况 

截止 2016年 3月 31日，北京永清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735.74 40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03.61 60 

合计 6,839.35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北京永清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6,918.72 6,908.52 

总负债 238.65 422.62 

净资产 6,680.06 6,485.90 

项目 2015 年 4-12 月 2016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59.29 -194.16 

净利润 -159.29 -194.16 

注：1、上述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职业

字[2016]12584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 北京永清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故其 2015 年财务数据为 4 月至 12 月数据。 

（三）标的资产价值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6】第 0581号）报告，以 2016年 3月 31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

北京永清净资产账面值 6,485.90 万元，其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8,115.61万元，

以其评估值作为本次股权对价的计算依据，40%股权对价为人民币 3,246.244 万

元。 

（四）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为北京永清提供担保、进行委托其理财等方面的事项或交易；北

京永清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交易标的不存在被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或

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本次出售北京永清 40%股权后，公司不再持有北京永

清的股份。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定价参照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0581号）确定的估值进行定价，以2016年3月31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考虑到北京永清的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



 

法。经审计评估，北京永清净资产账面值6,485.90万元，评估值8,115.61万元，

评估增值1,629.71万元，增值率25.13%。结合实施评估时资产状况和市场状况等

因素，本次交易以其评估值作为股权对价的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作为轻资产型企业，本次股权转让是从盘活存量资产、实现沉淀资产的

增值收益，以及提升资产的运营效率角度考虑而做出的决策，出售资产所得款项

将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出售北京永清40%股权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资源的运作效率，而

永清集团从未来战略发展考虑，则计划在北京购买房产设立资源整合平台，依据

评估报告作为计价依据，此次交易金额为3,246.244万元。上市公司预计产生约

548.91万元的净收益，将对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16年 6月 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北京永清环能投资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正

军、王峰等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形势和北京当地市场状况，拟将所持北京永清

余下 40%的股权出售给永清集团，是从盘活存量资产、实现沉淀资产的增值收益，

以及提升资产的运营效率角度考虑而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作为轻资产型企业的

发展特点；本次定价依据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价格为基础，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永清环保拟将其所持有的北京永清 40%的股权以 3,246.244 万元的价格

转让予永清集团，本次定价参照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581号）确定的评估结果。本次关联



 

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制度的

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报告为基础，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结合北京永清

资产状况及市场状况等因素，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刘智博、   李纪元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06月 24日 

 




